
97.05修正

高雄市         區公所辦理耕地三七五租約逕為變更登記審核書

茲依據高雄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  款及第二項規定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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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土地登記謄本或耕地三七五租約

異動通知函。

2、租約書副本。

3、通知書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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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   註
1. 審核書內容如有塗改，應加蓋各區公所校對章。

2. 審核書應造送兩份送局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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